温建建〔2010〕239号关于贯彻实施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08）

各县(市)、区规划建设局(建设局)、各有关单位：

        现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贯彻实施＜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＞（GB50500-2008）的通知》（建建发[2009]93号文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实际提出以下具体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        一、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竣工结算价实行备案制度。工程完工后，发承包双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办理竣工结算，工程竣工结算文件经发承包双方签章确认后10日内，由发包人报送市建设工程造价处备案。

        二、经备案的工程竣工结算书作为工程竣工验收存档资料之一，并作为工程款支付的依据。

        三、发包人办理竣工结算价备案时应提供资料：

        1、《温州市建筑工程竣工结算价备案表》；

        2、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；

        3、中标通知书；

        4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；

        5、合同补充协议（包括变更联系单及签证和涉及价款调整的会议纪要等）；

        6、发承包双方确认的竣工结算书（附电子文档光盘）；

       7、审核单位的资质证书复印件，造价执（从）业人员的注册证书复印件。

        其中2、3、4项施工合同已备案的，可不提供。

        四、本通知自2011年1月1日起实行，已招标或已签订合同的工程仍按原规定执行。

        附件：1、《关于贯彻实施＜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＞(GB50500-2008)的通知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、《温州市建设工程竣工结算价备案表》

二〇一〇年九月九日

